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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

2015-018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15年5

月22日经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作为A+H上市公司和沪港通标的，由于公

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需要分别适用A股和H股两地不同的市场规则和发放机制，因而公

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在两地市场适用不同的时间安排。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

联互通机制的解释性文件要求，公司在2015年6月23日披露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派发末

期股息》公告中明确了公司2014年度H股和A股利润分配的时间安排，具体如下：

（1）H股利润分配时间安排

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期间：2015年5月30日（周六）至2015年6月4日（周四）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9日（周五）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7月8日（周三）

（2）A股利润分配时间安排

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7日（周二）

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7月8日（周三）

公司2014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另行发布，特提请公司A股股东（含沪股通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2015-067

债券代码：

122115

、

122116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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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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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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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

0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23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一中民初字第6833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1年12月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高民初字第4193号）。 美国超

导公司、美国超导WINDTEC有限责任公司、苏州美恩超导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原告” ）以侵害技术秘

密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起诉公司及公司3名员工，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令公司及公司3名员工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932,413,150元、赔偿原告因调查制止侵

权行为支付的费用186,000元以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将本案交由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公司已经于2011年12月31日将相关情况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临2011-054。因公司与苏州美恩超导有限

公司在相关采购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公司申请；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已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裁定。公司于2015年5月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原

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原告申请变更诉讼为：判令确认公司及公司3名员工侵害原告商业秘密、赔

偿原告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费用人民币186,000元。 公司已经于2015年5月20日将相关情况在中

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进行了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5-052。

二、诉讼裁定情况

公司今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2] 一中民初字第6833号）。 原告于

2015年6月15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撤回起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如下：

准予原告撤回对公司及公司3名员工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5-086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9亿

元（含59亿元）的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01号文核

准。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8亿元。

2015年6月23日， 公司和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主承销商” ）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簿记建档。 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经公司和主承销

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78%。

公司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6月26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简称为“15荣盛01”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2015年6月19日公告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5-079号）。

特此公告。

发行人：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3日

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155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15-42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不超过7亿元（含7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5〕1200号” 文核准。 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本期债券发

行规模为3亿元，债券简称为“15湘金01” ，债券代码为“112254” 。

2015年6月23日，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

率询价，利率区间为4.50%-6.00%。 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

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5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5年6月24日至2015年7月1日面向合格投

资者网下发行本期债券。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2015年6月19日公告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3日

发行人：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3日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513

、

299902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H

代 公告编号：

2015-4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批建设长效微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

的《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工程实验室）的批复>的通知》，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公司建设“长效

微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研究中心项目简介

1、项目背景说明

长效微球制剂属于生物医药产业，是一种诞生于上世纪末的药物新剂型，可大大降低

给药频率，稳定血药浓度达到提高治疗效果，降低药物毒副作用，并增加药物的稳定性和患

者依从性，同时减轻病患痛苦和就医负担。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蛋白类、疫苗类、单抗、多肽药

物制剂，成为缓控释制剂研发的一个重要方向。

2、研究中心建设目的

研究中心的建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研发具有自主专利的新品种，打破国

外在微球市场的垄断地位为目标，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市场为导向，以为给患者

提供更安全、使用更方便、价格更合理的用药为发展方向，全面推动公司在微球制剂市场的

竞争力，成为行业产业化技术研发创新的引领者。

3、研究中心发展计划

研究中心的发展规划是：（1）进行基础性和前瞻性的技术研究；（2）积极探索各类科

研合作模式；（3）建设灵活高效的人才培养机制；（4）完善中心的基础配套设施。

4、研究中心项目建设内容

研究中心将依托公司现有的研究平台进行扩建，建设地点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联

港工业区双林片区，研究中心总面积3,700m2，其中微球研发实验室2,700� m2，用于处方

工艺的小试、中试研究、研发产品的检测与质量方法学研究；微球制剂车间1,000m2，用于

申报生产及临床用样品及产品生产放大研究。

研究中心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7,58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600万元，设备购置及

安装工程费用2,70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590万元（含研发费3,500万元），预备费用

688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筹资金。 同时，公司将积极申请国家专项资金以用于项目

建设。

二、研究中心项目建设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获批建设研究中心，彰显了公司在长效缓释微球技术领域领先地位，将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培养高端技术人才，打造新

的技术平台。未来，研发中心的研发成果将归属公司，有利于推动公司特色专科制剂产业的

发展。

公司将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相关批复要求，积极筹备抓紧推进研究中心建设

工作。 鉴于药品研发的影响因素较多，研究中心的后续研发项目进展及研发成果情况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布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79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

2015

—

027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 23日 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交易时间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6月22

日 15:00�至 2015年6月23日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中山区七一街1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田益群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37名，代表股份108,686,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495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106,738,8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9492%。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3人，代表股份1,947,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会议采取先审议后集中表决，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大连富丽华大酒店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2、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大连富丽华大酒店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108,290,0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7%；

反对395,9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1,553,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4291%；

反对395,9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108,290,0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7%；

反对395,9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1,553,2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4291%；

反对395,9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隆安（大连）律师事务所韩海鸥律师、于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确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5-32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签署可转换债券

认购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6月23日，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农产品公司” ）与中国农产品

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公司” ）签订了《有关中国农产品交易之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以下简

称“《认购协议》” ）和《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拟在《认购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成就后由农产品公司

或农产品公司书面指定第三方认购中农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以下称“可转债” ）；并就拟在食品安

全检测服务、金融服务、产销对接业务及产业园电商服务、环保服务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委托经营管理等

领域展开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事项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约定。

一、中农公司简介

中农公司是一家依据百慕大法律设立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149.

HK），中农公司主要经营农副产品市场开发、建设及管理，农副产品冷藏冷冻、仓储、配送，信息中心建设

等，主要资产包括目前国内10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土地、建筑物等产权。

二、《认购协议》的相关内容

（一）协议内容概况

1、中农公司同意根据《认购协议》所载条款和条件向农产品公司或农产品公司书面指定第三方发

行合共港币3亿元（即HK$300,000,000）、年息5.0%、3年期之可转债（该等转换后的股份在所有方面

与中农公司当时所有其他已发行的股份享有同等权益），农产品公司亦同意按《认购协议》的条款和条

件认购或由农产品公司书面指定第三方认购该可转债。 且农产品公司及中农公司同意在中农公司位于

中国境内的农贸及批发市场展开战略性合作，相关合作条款由双方与《认购协议》同时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予以约定。

2、转股价格：就该可转债发债日起至还款到期日前五个营业日，债券持有人可随时转股，每股的转

股价格为港币0.395元（即HK$0.395），并应按《认购协议》约定的情形进行调整。

3、先决条件：中农公司发行该可转债等有关事项获中农公司董事局、股东大会、香港联合交易所上

市委员会批准；在中农公司配合下，农产品公司完成对中农公司位于中国境内的农贸及批发市场项目的

全面尽职调查工作，且农产品公司对尽职调查结果满意；农产品公司认购该可转债等有关事项获农产品

公司董事会或国资监管、发改、商务、外汇管理等其他有权机构批准或备案。 如因《认购协议》中的相关

先决条件未得到满足，《认购协议》自动终止。

（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本《认购协议》的履行进展将根据约定的先决条件的成就情况确定。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履行

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战略合作协议》的相关内容

（一）战略合作概况

1、农产品公司与中农公司拟在食品安全检测服务、金融服务、产销对接业务及产业园电商服务、环

保服务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委托经营管理等领域展开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且中农公司承诺在该

等约定的合作范围内，中农公司及其旗下农产品市场（包括《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时中农公司已有的及

合作期间中农公司增加控制的批发市场）将优先考虑，并在同等条件下选择单独与农产品公司或农产品

公司指定第三方开展该等合作。

2、《战略合作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成立并自《认购协议》按照其条款与条件得以完成时生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本《战略合作协议》主要明确双方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合作领域，双方需要根据每个具体合作项目

的进展另行签订相关具体合作项目的实施性协议。

2、本《战略合作协议》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须根据每个具体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确定。

3、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5-034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 ）出具的《关于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减持中粮地产股票的通知》， 中粮集团于2015年6月19日通过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2,000,000股， 减持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0.66%（以下简称“本次减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中 粮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

年

6

月

19

日

19.103 12,000,000 0.66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19.103 12,000,000 0.66

中粮集团于2015年4月24日至4月30日、6月18日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2,000,014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3.42%。 相关事项详见

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5月4日、6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自2005年披露《深圳市宝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以来，截至目前，中粮

集团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4.0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中 粮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856,665,000 47.23 844,665,000 46.57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856,665,000 47.23 844,665,000 46.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中粮集团减持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中粮集团未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做过最低减持价格

的承诺。

3、中粮集团如有持续减持安排，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在未来连续六个月内中粮

集团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三、报备文件

关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减持中粮地产股票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0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形，也无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5�年6月22日—2015年6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6月23日上午 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2日15:00～2015年

6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兴平市迎宾大道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第二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颖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4人，代表股份150,830,

630股，占公司总股份358,400,000股的42.0844％。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3人，代表股份149,436,793股，占公司总股份358,400,000股的41.6955％；通过网络投票表决

的股东共计21人，代表股份1,393,837股，占公司总股份358,400,000股的0.3889％。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3

人，代表股份2,514,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73%。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如下议案：

1.�关于重新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308,569股同意，206,268股反对，0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980%；其中中小投资者2,308,569股同意,206,268股反对，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98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148,315,793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的包林律师、董阐论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全文见北

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兴化股份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

2015-24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3、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2日下午

15：00至2015年6月23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证券大厦23楼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辛杰先生；

（六）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共31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8.8638％。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21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1,758,98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3184%。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张荣富

律师、李晓丽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

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552,530,7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30元（含税），现金股利计127,082,082.62元。 分配后，剩余可供分配利润转入以

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公司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六）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担保、抵押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抵押事项的决议目录附后。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5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支付2015年度审计

报酬为人民币80万元。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5年度公司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支付2015年度审计

报酬为人民币32万元。

若2015年将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纳入本公司的并表范围， 则增加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报

酬20万元。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4,734,327股，其中，同意214,240,985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3％；反对493,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0

股。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99,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0％； 反对493,3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10％；弃权0股。

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荣富、李晓丽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附件：

公司董事会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抵押事项的决议目录

“201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抵押事项汇总”已列出2015年度公

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抵押事项的分类明细及汇总金额，按照银行方面的要

求，公司董事会还需出具对应各银行的决议。 因以下决议的内容更加详细，并且与上述汇总事项内容重

复，为节省篇幅，故只列18项董事会决议标题，省略具体内容。

公司董事会需向银行出具的决议如下：

1、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支行融资事项的决议（决议内

容略，下同）

2、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3、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湾支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4、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5、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6、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7、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8、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9、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福强支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10、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深圳东部支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11、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北京银行深圳分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12、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13、关于2015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融资事项的决议

14、关于2015年度所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额度及担保的决议

15、 关于2015年度下属子公司广州市天健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额

度及担保、抵押的决议

16、 关于2015年度下属子公司南宁市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额度及

担保、抵押的决议

17、关于2015年度下属子公司天健置业(上海)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额度及担保、抵

押的决议

18、 关于2015年度下属子公司惠州市宝山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额

度及担保、抵押的决议

以上决议有效期限截至2015年度股东大会止（即2016年6月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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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50号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凯宾斯基饭店三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1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 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6,746,088,000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8,055,638,19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 8,690,449,80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91.107637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86.3593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48335

(四)本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副董事长汪东进先生主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汪东进先生、董事刘跃珍先生及独立董事陈志武、马茨基、张必

贻先生出席了会议；董事长周吉平先生、董事喻宝才、沈殿成、刘宏斌先生及独立董事林伯强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郭进平先生、监事杨华、李家民、刘合合先生出席了会议，监事

贾忆民、张凤山、姜力孚、李庆毅、姚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吴恩来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94,894 99.999846 28,401 0.000018 214,900 0.000136

H

股

8,585,436,243 99.769698 3,172,032 0.036862 16,646,000 0.193440

普通股合计

：

166,640,831,137 99.987963 3,200,433 0.001920 16,860,900 0.010117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94,895 99.999846 27,600 0.000018 215,700 0.000136

H

股

8,499,258,421 98.770079 89,189,854 1.036477 16,646,000 0.193444

普通股合计

：

166,554,653,316 99.936350 89,217,454 0.053533 16,861,700 0.010117

3、议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79,094 99.999836 44,200 0.000028 214,901 0.000136

H

股

8,585,481,521 99.771369 3,028,054 0.035189 16,646,000 0.193442

普通股合计

：

166,640,860,615 99.988040 3,072,254 0.001843 16,860,901 0.010117

4、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82,195 99.999838 40,800 0.000026 215,200 0.000136

H

股

8,627,864,577 99.785302 1,917,694 0.022179 16,646,000 0.192519

普通股合计

：

166,683,246,772 99.988711 1,958,494 0.001174 16,861,200 0.010115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88,595 99.999842 35,800 0.000023 213,800 0.000135

H

股

8,628,542,707 99.784830 1,960,086 0.022667 16,646,000 0.192503

普通股合计

：

166,683,931,302 99.988689 1,995,886 0.001197 16,859,800 0.010114

6、议案名称：关于聘用公司2015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86,194 99.999841 37,701 0.000023 214,300 0.000136

H

股

8,621,099,003 99.707967 8,604,190 0.099512 16,646,000 0.192521

普通股合计

：

166,676,485,197 99.984702 8,641,891 0.005184 16,860,300 0.010114

7.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赵政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46,261,799 99.994068 9,161,195 0.005796 215,201 0.000136

H

股

3,675,370,319 43.090921 4,837,321,741 56.713917 16,646,000 0.195162

普通股合计

：

161,721,632,118 97.080563 4,846,482,936 2.909315 16,861,201 0.010122

7.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王宜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47,946,451 99.995134 7,476,544 0.004730 215,200 0.000136

H

股

8,282,671,486 95.307742 407,778,319 4.69225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166,330,617,937 99.750837 415,254,863 0.249034 215,200 0.000129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发行公司股票一般授权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36,457,819 99.987865 18,965,376 0.011999 215,000 0.000136

H

股

5,486,714,466 64.341382 3,024,144,423 35.463414 16,646,000 0.195204

普通股合计

：

163,523,172,285 98.163097 3,043,109,799 1.826781 16,861,000 0.01012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8,055,383,595 99.999839 39,600 0.000025 215,000 0.000136

H

股

6,889,079,039 80.442446 1,658,260,006 19.363182 16,646,000 0.194372

普通股合计

：

164,944,462,634 98.994620 1,658,299,606 0.995261 16,861,000 0.0101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21,688,667 98.83 40,800 0.18 215,200 0.99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给予董事会发行公

司股票一般授权事

宜的议案

2,764,291 12.59 18,965,376 86.42 215,000 0.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分别获得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董事长辞任情况

周吉平先生因年龄原因，已向本公司提交辞呈，辞去本公司董事和董事长之职务，该辞任于本次股东大会

结束后生效。

周吉平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和本公司无不同意見， 亦不存在本公司股东需要知悉有关其辞任的其

他事宜。

周吉平先生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董事会对此表示诚挚感谢。

四、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怡敏、穆晓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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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6月23日在北京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11人，实际到会10人；刘宏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到会，已书面委托刘跃珍

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副董事长汪东进先生主持。 部分监事和总裁班子成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董事讨论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委员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沈殿成先生任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

委员会主任委员，喻宝才先生、赵政璋先生任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委员会委员。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王宜林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议案表决情况：上述议案的同意票数均为11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